新丰县公安局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2020年度）
一、7.23污染环境案悬赏资金
一、基本情况
7.23污染环境案悬赏资金5万元，主要用于7.23污染环境案的悬赏奖励金。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抗击7.23污染环境案悬赏资金5万元已全部用完，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7.23污染环境案提供线索，抓获违法嫌疑人，加快案件的侦破。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悬赏人数（人），指标计算公式：=悬赏人数，评价年度预期值：3，评价年度实现值：3；
数量指标—案件侦破数，指标计算公式：=案件侦破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100%，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环境污染案件发生率下降，评价年度预期值：下降，评价年度实现值：下降；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141个行政村交通安全劝导员经费保障
一、基本情况
141个行政村交通安全劝导员经费保障25.38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我县141个行政村配备282名交通安全劝导员3个月的工作经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141个行政村交通安全劝导员经费保障25.38万元，已使用25.38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支付我县141个行政村配备282名交通安全劝导员3个月的工作经费，落实“两站两员”工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公交通安全劝导员数（人），指标计算公式：=交通安全劝导员数（人），评价年度预期值：282，评价年度实现值：282；
数量指标—支付工作经费月数，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工作经费月数，评价年度预期值：3，评价年度实现值：3；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三、大广高速治安卡口系统第四年维护费
一、基本情况
大广高速治安卡口系统第四年维护费评价金额35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大广高速治安卡口系统第四年维护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2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大广高速治安卡口系统第四年维护费4.64万元，已使用4.64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确保大广高速新丰出口治安卡口正常运转，提供公安机关有效手段用于道路管理和侦查破案，提高效率，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维护费，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维护费，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系统正常运行率（%），指标计算公式=系统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指标计算公式=系统运行维护响应时间，评价年度预期值：7天×24小时，评价年度实现值：7天×24小时；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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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城大道交通局路口交通信号灯系统第四年维护款
一、基本情况
丰城大道交通局路口交通信号灯系统第四年维护款3.19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丰城大道交通局路口交通信号灯系统第四年维护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2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丰城大道交通局路口交通信号灯系统第四年维护款3.19万元，已使用3.19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保障交通信号灯的正常工作，通过规范道路车辆行驶及群众出行行为，提高路段的交通安全性，逐步提升道路安全和群众安全出行系数。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维护费，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维护费，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系统正常运行率（%），指标计算公式=系统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五、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项目
一、基本情况
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项目评价资金44.7116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项目合同款，主要包括实验室仪器、实验室家具系统、实验室环境配套系统、实验室给排水系统、实验室电气系统和实验室通风系统，本项目同时包含所有设备、试剂耗材、管道、安装材料的供货及其安装调试、验收、技术支持和培训。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自评90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公安局DNA实验室建设项目总投资494.711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494.7116万元，其中省公安厅补助资金2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4.7116万元。本次自评资金44.7116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夯实“一长四必”现场勘查新机制基础工作，提升DNA技术服务公安工作的综合效能，提高公安侦查破案效率，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2020年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DNA实验室建成数量，评价年度预期值1个，评价年度实现值1个。
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项目资金在2020 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7月31日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DNA技术服务公安工作的综合效能，评价年度预期值“提升”，评价年度实现值“提升”。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六、行拘人员伙食费
一、基本情况
行拘人员伙食费评价金额11.10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拘留所行拘人员伙食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7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行拘人员伙食费13.55万元，已使用11.1万元，可用余额2.45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保障行政拘留人员的伙食实物量，执行伙食最低标准每人387元/月，确保行拘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全年行拘人员数，指标计算公式=全年行拘人员数，评价年度预期值：40，评价年度实现值：40；
2.质量指标—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指标计算公式=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100%，评价年度预期值：80%，评价年度实现值：81.96%；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持续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持续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七、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
一、基本情况
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评价资金166.688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合同款，主要包括机动车驾驶人理论考试，科目二、科目三考试的场地设备设施租赁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项目绩效评价自评85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社会化考场租赁费2020年全年支出166.688万元，本次自评资金166.688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完成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考场社会化租赁工作，建成县内全科目考场1个，满足我县及周边城市群众考取机动车驾驶证的需求，提高驾驶人考试工作的严肃性、依法性，严格规范驾驶人考试技能，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驾驶技能和安全驾驶行为的安全型驾驶人。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提供全科目考试场地个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个，评价年度实现值1个。
质量指标：正常考试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时效指标：资金执行进度，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服务本县机动车驾驶人全科目考试水平，评价年度预期值“显著提升”，评价年度实现值“显著提升”。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八、交警涉案车辆保管场租金
一、基本情况
交警涉案车辆保管场租金评价金额1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保管场租金。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交警涉案车辆保管场租金10万元，已使用1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交警执法查扣的交通违法机动车辆规范化管理的目的，通过租赁社会化车辆保管场地统一停放查扣的机动车，促进交警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执法的公平公正。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保管场租金（年），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保管场租金（年），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支付保管场租金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付保管场租金完成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九、交警执法拖车服务费
一、基本情况
交警执法拖车服务费评价金额23.2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交警查扣交通违法机动车的拖车服务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7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交警执法拖车服务费35万元，已使用23.20万元，可用余额11.8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交警查扣交通违法机动车执法规范化的目的，通过购买具有交通拯救资质的社会拖车服务，提高交警执法安全性，进一步提升我县交通管理执法综合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交警执法拖车数量，指标计算公式=交警执法拖车数量，评价年度预期值：706，评价年度实现值：大于706；
2.质量指标—交警执法拖车服务中事故发生率（％），指标计算公式=交警执法拖车服务中事故发生率（％），评价年度预期值：0，评价年度实现值：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60%，评价年度实现值：66.29%；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
一、基本情况
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评价金额1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交通事故检测鉴定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交通事故检验鉴定费10万元，已使用1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交通事故处理规范化的目的，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交通事故涉及的人和车进行鉴定，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提升我县交通事故处理的权威性、规范性,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交通事故送检数，指标计算公式：=交通事故送检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14，评价年度实现值：114；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一、交通信号灯（含电子警察）及区间测速第五年维护款
一、基本情况
交通信号灯（含电子警察）及区间测速第五年维护款11.31万元，主要用于支付交通信号灯（含电子警察）及区间测速第五年维护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交通信号灯（含电子警察）及区间测速第五年维护款11.31万元，已使用11.31万元，可用余额0.05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规范道路车辆行驶及群众出行行为，减少群众的财产损失，提高路段的交通安全性，逐步提升道路安全和群众安全出行系数。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维护费，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维护费，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系统正常运行率（%），指标计算公式=系统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95%，评价年度实现值：99.99%；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二、禁毒办业务费
一、基本情况
禁毒办业务费评价金额10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禁毒办公室委员会开展禁毒宣传活动、购买禁毒宣传用品等。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9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禁毒办业务费10万元，已使用1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毒品预防及禁毒宣传的目的，做好禁毒宣传，禁毒人员管控，未成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对毒品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人防范毒品危害的意识。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次数，指标计算公式：=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次数，评价年度预期值：9，评价年度实现值：9；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吸毒案件发生率，评价年度预期值：下降，评价年度实现值：下降；
 社会效益指标—禁毒宣传知晓率，评价年度预期值：80%，评价年度实现值：85%；
2.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三、拘留所衣被费
一、基本情况
拘留所衣被费评价金额1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拘留所购买行拘人员被装。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拘留所衣被费1万元，已使用1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行政拘留人员规范化管理的目的，对行拘人员配方统一标识的被服，提升进公安监管场所“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购买被装数，指标计算公式=购买被装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15，评价年度实现值：115；
2.质量指标—行拘人员被装质量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行拘人员被装质量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四、拘留所行拘人员医疗费
一、基本情况
拘留所行拘人员医疗费评价金额1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拘留所行拘人员的医疗费用和购买应急医疗品，。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拘留所行拘人员医疗费1万元，已使用1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杜绝行政拘留人员因疾病导致死亡情况的发生，购置应急医疗药品用于防范突发疾病导致的生命健康伤害，提高拘留所安全稳定性。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购买防疫口罩数，指标计算公式=购买防疫口罩数，评价年度预期值：5000，评价年度实现值：5000；
2.质量指标—日常应急药品购置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日常应急药品购置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行拘人员疾病需出外就医时效性，指标计算公式=行拘人员疾病需出外就医时效性，评价年度预期值：<2小时，评价年度实现值：<2小时；
（二）效益指标
1.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五、拘留所水电费
一、基本情况
拘留所水电费评价金额3.39万元，主要用于缴交新丰县拘留所水电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9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拘留所水电费5.2万元，已使用3.39万元，可用余额1.81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拘留所安全稳定的目的，及时缴交水电费保障水电的正常供应，提升拘留所整体安全稳定性。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用水用电正常月份，指标计算公式=用水用电正常月份，评价年度预期值：，12评价年度实现值：12；
2. 质量指标—水电正常供应率（％），指标计算公式=水电正常供应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80%，评价年度实现值：65.24%,未完成原因：以实际发生水电费支出为准；
时效指标—水电供应故障响应时效性（％），指标计算公式=水电供应故障响应时效性（％），评价年度预期值：<2小时，评价年度实现值：<2小时；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六、看守所“智慧新监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
一、基本情况
看守所“智慧新监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评价资金100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看守所“智慧新监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合同款，主要构建“安全管控一张网、执法管理一终端、督导指挥一幅图、合成作战一平台、公众服务一窗口”的“五个一”全新监管体系，使“智慧新监管”成为新时代广东公安监管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全省公安监所执法管理、业务指导、打击犯罪的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打造智慧监管建设的广东样板，推进广东公安监管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看守所“智慧新监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绩效评价自评87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看守所“智慧新监管”工程建设项目资金总投资19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100万元。本次自评资金100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构建“安全管控一张网、执法管理一终端、督导指挥一幅图、合成作战一平台、公众服务一窗口”的“五个一”全新监管体系，使“智慧新监管”成为新时代广东公安监管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五个一“完成个数，评价年度预期值5个，评价年度实现值5个。
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资金执行进度，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监管场所安全性，评价年度预期值“安全”，评价年度实现值“安全”。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十七、看守所水电费
一、基本情况
看守所水电费评价金额24.99万元，主要用于缴交新丰县看守所水电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看守所水电费25万元，已使用24.99万元，可用余额0.01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用于看守所水电缴费，保障所内用水用电正常供应，从而保证监所内正常运转。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用水用电正常月份，指标计算公式=用水用电正常月份，评价年度预期值：，12评价年度实现值：12；
2.时效指标—水电供应故障响应时效性（％），指标计算公式=水电供应故障响应时效性（％），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80%，评价年度实现值：99.95%；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八、看守所医务人员费用
一、基本情况
看守所医务人员费用评价金额10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看守所聘请医务人员为患病的在押人员医疗。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看守所医务人员费用10万元，已使用1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杜绝看守所在押人员因疾病导致死亡事故发生的目的，此笔资金用于支付县医院派遣到看守所医生的劳务费，使在押人员得到基本的医疗救治，减少死亡率，提升看守所医疗服务水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医疗在押人员数，指标计算公式：=医疗在押人员数，评价年度预期值：大于900，评价年度实现值：1422；
2.质量指标—在押人员医疗服务覆盖率（％），指标计算公式：=在押人员医疗服务覆盖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十九、看守所在押人员衣被费
一、基本情况
看守所在押人员衣被费5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看守所采购在押人员衣被。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看守所在押人员衣被费5万元，已使用5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看守所在押人员规范化管理的目的，给在押人员配方统一标识的识别服，全面推进公安监管场所“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工作。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购买被装数，指标计算公式=购买被装数，评价年度预期值：大于500，评价年度实现值：602；
2.质量指标—在押人员被装质量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在押人员被装质量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资金
一、基本情况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资金20万元，主要用于新冠病毒期间购买防疫物资。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9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资金20万元已全部用完，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进一步保障防疫部门的日常物资需要，购买一批防疫物资，确保疫情期间防疫物质的储备充分。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购买防疫物资数量，指标计算公式=购买防疫物资的数量（个），评价年度预期值：50000，评价年度实现值：89750
 2.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物资合格数/物资总数，评价年度预期值：95%，评价年度实现值：100%；指标名称：
防疫物资使用率，标计算公式=使用防疫物资人数/总人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100%，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指标名称：物资采购及时性，评价年度预期值：及时，评价年度实现值：及时；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疫情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指标名称：防疫物资保障力度，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一、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业务费
一、基本情况
2020年，我局收到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业务费5万元，主要用于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日常办公经费，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该项资金已使用5万元，可用余额0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89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办公室业务费5万元，已使用5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保障我县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业务有效有序开展的目的，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核发居住证，对出租屋进行管理登记，提升我县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工作水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购买办公家具数量，指标计算公式：=购买办公家具数量，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 =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二、梅坑驻点训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
一、基本情况
梅坑驻点训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95万元，主要用于建设梅坑驻点训练基地。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梅坑驻点训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95万元，已使用95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建设韶关公安特警驻训基地（新丰），于2020年完工并验收。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基地主体建设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特警驻训基地验收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2.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 =合格数/设备总量，评价年度预期值：95%，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三、平安城市治安监控第五年维护费
一、基本情况
平安城市治安监控第五年维护费57.8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平安城市治安监控第五年维护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2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平安城市治安监控第五年维护费57.80万元，已使用57.8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保障系统的正常运作，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有效的手段，提高公安侦查破案效率，达到减少街面违法犯罪，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维护费，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维护费，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系统正常运行率（%），指标计算公式=系统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四、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
一、基本情况
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评价资金50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合同款，主要包括完成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一类368个点非正常损坏的维修维护工作，保障系统的正常运作。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绩效评价自评87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平安城市治安监控非正常损坏维护费总投资5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50万元。本次自评资金50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完成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一类368个点非正常损坏的维修维护工作，保障系统的正常运作。通过项目资金的保障，2020年平安城市治安视频监控368个一类点及系统平台正常。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一类点非正常损坏的维修维护个数，评价年度预期值368个，评价年度实现值368个。
质量指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的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5%，评价年度实现值95%。
时效指标：项目资金在2020 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治安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无。


二十五、平安城市治安监控及交通信号灯光纤租费 
一、基本情况
平安城市治安监控及交通信号灯光纤租费10.56万元，主要用于平安城市治安监控及交通信号灯光纤租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平安城市治安监控及交通信号灯光纤租费10.56万元，已全部用完，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完成平安城市治安监控光纤线路租赁工作，确保租用的22条光纤线路的正常，保障治安监控系统的正常运作，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有效的手段，提高公安侦查破案效率，达到减少街面违法犯罪，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公安工作满意度。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租用正常工作的光纤线路数量（条），指标计算公式：=租用正常工作的光纤线路数量（条），评价年度预期值：22，评价年度实现值：22；
2.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100%，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治安监控光纤抢修及时性，指标计算公式：=治安监控光纤抢修及时性，评价年度预期值：小于2小时，评价年度实现值：小于2小时；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六、特警驻训基地日常保障资金
一、基本情况
特警驻训基地日常保障资金20万元，主要用于特警驻训基地的日常办公费用和伙食费等，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该项资金已使用20万元，可用余额0元。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特警驻训基地日常保障资金20万元，已使用20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保障韶关特警驻训基地的日常运转，为特警驻训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力保障，完成驻训任务，提升特警反恐处突水平，打击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全年参训人数，指标计算公式=参训总人数，评价年度预期值：大于200，评价年度实现值：396；
数量指标—全年参训批次，指标计算公式=参训批次，评价年度预期值：大于12，评价年度实现值：21；
2.质量指标—参训合格率，指标计算公式： =参训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8%，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七、违停及逆行抓拍系统维护费
一、基本情况
违停及逆行抓拍系统维护费7.59万元，主要用于支付违停及逆行抓拍系统全年维护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2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违停及逆行抓拍系统维护费7.59万元，已使用7.59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保障违停逆行抓拍系统正常工作，通过规范相关路段交通秩序，减少县城街道交通拥堵，达到逐年提升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系数。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支付全年维护费，指标计算公式=支付全年维护费，评价年度预期值：1，评价年度实现值：1；
2.质量指标—系统正常运行率（%），指标计算公式=系统正常运行率（%），评价年度预期值：90%，评价年度实现值：9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二十八、武警铁桶工程建设
一、基本情况
武警铁桶工程建设评价资金100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武警铁桶工程建设合同款，主要包括通过对监所设施和安全管理全面改进加强，整治消除安全隐患，把监管场所打造成“硬件建设完善、安全管理严密、两警协作顺畅、智慧监管发力、监所保障到位”的系统化、一体化安全“铁桶”。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武警铁桶工程建设绩效评价自评87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武警铁桶工程建设总投资198.9266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100万元。本次自评资金100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通过对监所设施和安全管理全面改进加强，整治消除安全隐患，把监管场所打造成“硬件建设完善、安全管理严密、两警协作顺畅、智慧监管发力、监所保障到位”的系统化、一体化安全“铁桶”。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建设信息化监管平台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个，评价年度实现值1个。
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资金执行进度，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监管场所安全性，评价年度预期值“安全”，评价年度实现值“安全”。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二十九、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
一、基本情况
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评价资金598.0962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合同款, 完成回龙、沙田、梅坑派出所的新建办案区、修缮改造功能区域，新建面积1750平方米，修缮改造面积2400平方米。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绩效评价自评89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新丰县公安局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98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598.0962万元。本次自评资金598.0962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2020年项目目标是完成回龙、沙田、梅坑派出所的新建办案区、修缮改造功能区域，新建面积850平方米，修缮改造面积2400平方米。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建设、修缮、改造面积（合计）平方米，评价年度预期值3250，评价年度实现值3250。
质量指标：已完成工程量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资金支付进度，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派出所基础设施改善情况，评价年度预期值“提高”，评价年度实现值“提高”。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三十、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
一、基本情况
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项目评价资金172.5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项目合同款，主要包括建设平安村口104个，劝导站103个。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项目绩效评价自评88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项目总投资575.28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575.28万元，本次自评资金172.5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新丰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站和平安村口建设，主要包括1、“平安村口”建设计划投资218万元，建设平安村口104个，建设期为2018-2020年；2、交通安全劝导站建设，计划投资360万元，建设劝导站103个，建设期为2018-2020年。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平安村口建设完成个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04个，评价年度实现值104个。
数量指标：劝导站建设完成个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03个，评价年度实现值103个。
质量指标：平安村口和劝导站验收合格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项目资金在2020 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7月31日前”。
社会效益指标：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性，评价年度预期值“提高”，评价年度实现值“提高”。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三十一、新丰县人民东路南侧三旧改造项目异地迁建工程（公安局丰城所）

一、基本情况
新丰县人民东路南侧三旧改造项目异地迁建工程（公安局丰城所）项目评价资金300万元，资金分配方式是本级财政年初预算安排拨款，资金用于支付新丰县人民东路南侧三旧改造项目异地迁建工程（公安局丰城所）项目合同款, 项目建设用地2083.88平方米（约3.13亩），总建筑面积2756.65平方米，主要包括办公楼、户籍办事大厅、消防泵房及水池等建筑工程。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新丰县人民东路南侧三旧改造项目异地迁建工程（公安局丰城所）项目绩效评价自评84分。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新丰县人民东路南侧三旧改造项目异地迁建工程（公安局丰城所）项目总投资890万元，截止至2020年12月已支付800万元。本次自评资金300万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新建丰城所，是我县深入推进派出所强基工程建设的重要举措，对提升我县派出所基础设施起到关键作用，以一级派出所建设为目标，力争将丰城所建设成为一级派出所。2020年项目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数量指标：工程项目建设完成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质量指标：建设项目设计功能实现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时效指标：项目资金在2020 年12月31日前执行完毕，评价年度预期值“在2020年12月31日前”，评价年度实现值“在2020年12月31日支付”。
社会效益指标：改善派出所基础设施，评价年度预期值“改善”，评价年度实现值“改善”。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价年度预期值“大于85分”，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加强项目绩效评价工作，重视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由财务人员负责，因其对项目了解不深入，造成绩效评价存在不全面的情况，需以项目建设部门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为主，财务人员为辅的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项目绩效评价质量。

三十二、在押人员出所医疗费
一、基本情况
在押人员出所医疗费评价金额19.26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看守所患病的在押人员所外就医。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1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看守所医务人员费用19.26万元，已使用19.26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减少发生政拘留人员因疾病发生死亡的目的，对行政拘留人员提供应急药品和出所就疗，杜绝在押人员在看守所内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出所医疗在押人员次数，指标计算公式=出所医疗在押人员次数，评价年度预期值：55，评价年度实现值：55；
2.质量指标—在押人员出所就医医治率（％），指标计算公式=在押人员出所就医医治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社会稳定性，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三十三、在押人员伙食费
一、基本情况
在押人员伙食费75万元，主要用于新丰县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费。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自评分数：90
（二）资金使用绩效
  1.资金支出情况。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在押人员伙食费75万元，已使用75万元，可用余额0元。
  2.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为了达到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食物量符合《关于调整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的通知》（财行[2016]430号）文件要求的目的，执行伙食最低标准每人387元/月，确保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
  3.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一）产出指标
1.数量指标—平均每月在押人员数，指标计算公式：=平均每月在押人员数，评价年度预期值：150，评价年度实现值：196；
2.质量指标—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指标计算公式：=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达标率（％），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3.时效指标—及时完成率，指标计算公式：=支出资金/项目资金*100%，评价年度预期值：100%，评价年度实现值：100%；
（二）效益指标
1.社会效益指标—看守所安全事故发生率，评价年度预期值：0，评价年度实现值：0；
2.可持续发展指标—监区持续发展，评价年度预期值：持续稳定，评价年度实现值：持续稳定；
（三）满意度指标
1. 服务对象或公众满意度—公安工作满意度，评价年度预期值：>85，评价年度实现值：88.54。
（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无。
三、改进意见
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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